南京市人民政府文件

	宁政发〔2017〕64号


市政府关于印发2017年度立法计划的通知
各区人民政府，市府各委办局，市各直属单位：

《市政府2017年度立法计划》已经2017年3月17日市政府第118次常务会议审议通过，现印发给你们，并就做好2017年度立法工作提出如下意见：

一、坚持立改废并举。坚持依法行政，实现立法和改革决策相衔接，做到重大改革于法有据、立法主动适应改革和经济社会发展需要。对于民生保障、行政管理迫切需要的事项，要及时纳入法制化轨道，经实践证明已经比较成熟的改革经验和行之有效的改革举措，要及时上升为立法；对于条件不成熟、需要先行先试的行政管理举措，要按照法定权限和程序作出授权；对于不适应经济社会发展要求的地方性法规规章，要纳入清理工作，及时修改和废止。

二、拓宽公众参与立法的途径。要通过论证会、座谈会、协调会、听证会、网络征求意见等多种方式，充分听取公众、专家学者、一线执法人员的意见，充分保障其知情权、参与权、表达权和监督权，使立法工作者、行政执法者、公众和专家学者紧密合作、良性互动，真正使立法的过程成为形成社会共识的过程，成为凝聚民智民心的过程。同时，根据中共中央国务院《法治政府建设实施纲要（2015—2020）》、省委省政府《江苏省贯彻落实〈法治政府建设实施纲要（2015—2020年）〉实施方案》以及市委市政府《南京市法治政府建设实施规划（2016—2020年）》的明确要求，市政府法制机构要探索建立政府立法基层联系点，进一步发挥基层单位和群众在法制建设中的作用。

三、推进政府职能转变。要通过立法推动政府监管方式转变，由事前审批转变为事中、事后监管。没有上位法依据，不得创设减损公民、法人和其他组织权利或者增加其义务的规范。对于属于社会自治、市场调节的领域，应当充分简政放权，防止与民争权、争利。推进互联网+政务服务体系建设，让公众“少跑腿”。政府法制机构要充分发挥立法审查作用，统筹各方利益关系，理顺部门职责，坚决破除部门利益倾向，防止以法制的名义固化部门利益、拓展部门执法弹性空间、推卸部门应尽义务。

四、加强立法后续宣传和解读。为了增进公众对地方立法的知晓、理解和认同，促进各项规定严格执行和落实，根据市委市政府《南京市法治政府建设实施规划（2016—2020年）》、《南京市行政机关政策文件解读实施办法（试行）》的规定，起草部门应当在立法实施后就重点条文及相关法律问题，采取宣贯会、座谈会、媒体专访、政策问答等多种方式进行解读。
南京市人民政府

2017年3月21日

（此件公开发布）

市政府2017年度立法计划
市政府2017年度立法重点是：以市委市政府《南京市法治政府建设实施规划（2016—2020年）》（宁委发〔2017〕5号）中关于立法工作的要求为指导，紧紧围绕市委市政府中心工作和各项改革决策部署，着力抓好城乡建设与管理、环境保护、民生保障等方面亟需制定或者修订的地方性法规和规章项目。据此，对市政府2017年度立法计划作如下安排：

一、政府规章项目（9件）

制定项目3件：

1．为了加强对长江岸线资源的管理，有效保护和合理利用长江岸线资源，提高长江岸线资源利用的综合效益，制定《南京市长江岸线保护管理办法》（市交通运输局、市规划局起草，7月份报市政府）。

2．为了加强对城市地下空间开发利用的管理，合理开发城市地下空间资源，适应城市现代化和城市可持续发展建设的需要，制定《南京市城市地下空间开发利用管理办法》（市人防办起草，5月份报市政府）。

3．为了维护法制统一，对全市政府规章进行全面集中清理，制定《南京市人民政府关于修改废止部分规章的决定》（市法制办起草，10月份报市政府）。

修订项目2件：

4．为了加强餐饮服务企业的环境管理，保护和改善生活环境和生态环境，修订《南京市餐饮服务企业环境保护管理办法》（市环保局起草，12月份报市政府）。

5. 为了防治洪水，防御、减轻洪涝灾害，维护公众的生命和财产安全，修订《南京市防洪办法》（市水务局起草，4月份报市政府）。

调研项目4件：

6．为了加强非机动车、燃油助力车交通管理，维护道路交通秩序，保障交通安全与畅通，调研《南京市非机动车燃油助力车交通管理办法（修订）》（市公安局）。

7．为了加强流动人口计划生育服务和管理，维护流动人口的合法权益，促进经济社会协调发展，调研《南京市流动人口计划生育工作办法（修订）》（市卫计委）。

8．为了发展循环经济，节约资源和保护环境，推进生态文明建设，实现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，调研《南京市发展循环经济管理办法》（市发改委）。

9．为了规范全市政务数据资源管理，促进政务大数据共享开放，提高政务大数据利用效率，调研《南京市政务大数据共享开放管理办法》（市发改委）。

二、地方性法规项目（4件）

以市政府议案形式提请市人大常委会审议的地方性法规项目4件：

1．为了保障经济困难的公民和特殊案件的当事人获得必要的法律服务，促进和规范法律援助工作，提请审议《南京市法律援助条例》（市司法局起草）。

2．为了规范旅游市场秩序，维护旅游者和旅游经营者的合法权益，促进旅游业的健康发展，提请审议《南京市旅游市场管理条例（修订）》（市旅游委起草，3月份报市政府）。

3．为了保证医疗临床用血的需要和安全，动员和组织公民无偿献血，保障献血者和用血者身体健康，提请审议《南京市献血条例》（市卫计委起草，5月份报市政府）。

4．为了维护法制统一，对部分与上位法、部门职能调整不一致的地方性法规进行集中清理，提请审议《修改废止部分地方性法规的决定》（市法制办起草，6月份报市政府）。

抄送：市委各部门，市人大常委会办公厅，市政协办公厅，市法院，市检察院，南京警备区。

南京市人民政府办公厅                  2017年3月21日印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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